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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大學與 OO大學 

校際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 

OO 大學與國防大學為促進兩校之學術交流，並謀求雙方教學

研究之合作，特簽訂本教育暨學術策略聯盟合作協議書，條款如下： 

一、雙方秉持互惠平等精神進行下列合作事項： 

（一）教師及研究人員之交流合作。 

（二）研究生相互選課交流。 

（三）學術刊物交換與其他資料之交流。 

（四）共同參與學術研究。 

（五）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學生競賽、聯誼活動。 

（六）雙方設備（含軟硬體）及圖書資源之共享。 

（七）其他雙方同意之專案計畫。 

二、若需訂立與本協議書相關之細節，兩校相關單位可簽訂備忘錄，

並作為本協議書之附冊。 

三、本協議書將於雙方校長簽署之日生效，有效期限 3 年，除非任

一方於 6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，否則本協議書將於每次

到期日起，均自動延長 5 年。 

 

 

 

O O 大 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防 大 學 

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 

一式兩份 

校名次序互換 

 


